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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科通〔2021〕8 号

乐山市科学技术局
关于印发《乐山市科学技术奖励实施方案》的

通知

各区（市、县、自治县）人民政府、市级部门、在乐高校和科研

院所：

为奖励在我市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

组织,充分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,深入实施创

新驱动发展战略,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,经市政府批准，于

2021 年起开始实施市级科学技术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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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经市政府审定的《乐山市科学技术奖励实施方案》印发，

请各部门按照分工职责组织好市级科学技术奖励工作。

附件：乐山市科学技术奖励实施方案

乐山市科学技术局

2021 年 4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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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乐山市科学技术奖励实施方案

为奖励在乐山市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

和个人，充分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深入实施

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建设创新型城市，根据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

条例》和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乐山实际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建立乐山市科学技术奖励（以下简称市科技奖）工作推进机

制，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或副秘书长为召集人，市委组织部、市发

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局、市教育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

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数字经济局、市科协、市科技

局为参与单位，共同推进市科技奖的评审和授予工作。市科技局

具体负责市科技奖组织评审的日常工作。

二、奖励类别和奖励数量

市科技奖为市级表扬项目，由市科技局组织评选，每年评选

一次，评选结果报经市政府批准后予以公开表扬。市科技奖包括

以下类别:

（一）科技杰出贡献奖

科技杰出贡献奖授予符合下列条件的乐山科技工作者，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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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予人数不超过 2 名,可以空缺。

1.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

中取得国内外公认的重大成就的;

2.在科学技术创新、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中创造巨大

经济社会效益、生态环境效益或者国防安全效益的。

(二)科技进步奖

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乐山的科技工作者或组织。包括技术开

发、社会公益、重大工程、科学技术成果转化、软科学研究、科

学技术普及和企业技术创新工程等七类项目，总数不超过 30 项，

分为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 3 个等级。

三、组织实施流程

（一）发布申报通知

市科技奖每年组织申报一次，一季度在市政府、市科技局门

户网站公开发布申报通知，对年度市科技奖的申报要求和条件进

行明确，申报期不低于 60 天；二季度组织评审并按程序上报拟

奖名单；经市政府批准后，三季度对授奖项目或个人进行公开表

扬。

（二）提名和受理

市科技奖采用提名制，各区（市、县、自治县）人民政府、

各市级部门和经市科技局认定符合条件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、

学会、协会为提名单位，市科技奖不接受个人自荐的方式。申报

市科技奖的个人和组织在市政府、市科技局门户网站下载申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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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按通知要求如实进行申报并报提名单位初审，提名单位应当

按照申报通知中对年度市科技奖规定的相关条件和要求进行初

审，对提名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，并统一出具推荐函。

经提名单位推荐上报的申报书，由市科技局进行形式审查，

审查合格后，提交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。

（三）评审与授予

市科技奖评审包括形式审查、专业评审和综合评审等环节。

市科技局组织市委组织部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局、市

教育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

市数字经济局、市科协负责人组成评审委员会，由评审委员会遴

选专家对形式审查合格的申报书进行专业评审，形成拟奖意见；

评审委员会对专家评审的拟奖意见进行审议，公示无异议后报市

政府批准并予以公开表扬。

（四）异议与监督

经评审委员会审议的拟授奖项目在市政府、市科技局门户网

站进行 1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受理结果或者评

审结论有不同意见的，可以在公示期内向市科技局提出异议，逾

期不予受理。异议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，并表明真实身份，提供

有效联系方式和证明其观点的必要证据材料。评审委员会建立监

督组，对评审活动进行全程监督，评审工作结束后，将评审专家

名单、评审工作安排、评审结果报市纪委监委驻发展改革委纪检

监察组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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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科技奖评审细则

市科技奖的评审细则，由市科技局参照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

励办法实施细则》另行制定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乐山市科技局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7日印发


		2021-04-07T11:45:52+0800
	2页(339,453)
	乐山市科学技术局
	我检查过该文档，并且进行签章及数字签名




